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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4_B8_AD_c49_646828.htm 契税 契税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

(一) 纳税人——熟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、房屋

权属，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。 (二)征税范围—

—掌握 契税的征税范围为发生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权属

转移的土地和房屋。其具体征税范围包括： (一)国有土地使

用权出让 (二)土地使用权转让，包括出售、赠与和交换或者

其他方式将土地使用权转移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为。土地

使用权转让不包括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。 (三)房

屋买卖 1.以房产抵债或实物交换房屋---由产权承受人按照房

屋现值缴纳契税 2.以房产作投资或作股权转让---由产权承受

人按照房产价值或房产买价缴纳契税 以自有房屋作股权投入

本人经营企业，免纳契税 3.买房拆料或翻建新房，应照章征

收契税。 (四)房屋赠与 以获奖方式取得房屋产权的，其实质

是接受赠与房产，应照章缴纳契税。 (五)房屋交换 (1)房屋使

用权交换，交换房屋的价值相等的不征收契税 (2)房屋所有权

交换 房屋产权相互交换，双方交换价值相等，免纳契税，办

理免征契税手续。其价值不相等的，按超出部分由支付差价

方缴纳契税。 编辑推荐： 2010年中级经济师财政税收预习其

他税收制度汇总 2010年中级经济师财政税收专业知识与实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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